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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沅陵县民政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

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民政局是在全县范围内代表国家依法施政、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部门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贯彻执行民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；以人为本，惠民生、促和谐，面向基层基础、面向困难群众、面向社会，行使三大职能：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、社会管理。
民政局内设机构：民政局内设机构：（1）办公室；（2）规划财务股 ；（3）区划地名股；（4）：社会救助股；（5）社会事务股；（6）慈社股；（7）行政审批服务股（法制办）；（8）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股；（9）社会组织管理股；（10）婚姻登记中心；（11）老革命根据地管理办公室；（12）慈善办；（13）福利院；（14）老龄办；（15）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。
民政局2024年末有在职人员33人，其中男12人，女11人，退休人员65人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、范围
民政部门2024年整体支出20901.46万元，主要是项目资金支出达到20132.78万元，基本支出达到768.68万元，资金支出内容主要包括：人员经费支出，公用经费支出，项目资金及其他支出四大块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 民政局2024年基本支出768.68万元，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、商品和服务支出两大块，全年工资福利支出420.6万元，社会保险开支182.88万元，公务经费165.2万元。 
（二）项目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2024年民政专项资金支出共20132.78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城乡社会救助方面：
我县困难群众社会救助资金收入17519.35万元，支出救助资金17519.35万元，其中省级财政专项资金15892万元，县级配套资金1627.35万元。
1、2024年，我县城乡低保专项资金发放共计9672.29万元，其中城市低保1822.7万元，农村低保7849.58万元，由县财政局统一发放。
2、 我县农村特困供养专项资金共计发放5018.42万元，其中城市特困364.34万元，农村特困4654.08万元，由县财政局统一发放。
3、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共计1619.14万元，由县财政局统一发放。
4、我县临时救助专项资金和流浪乞讨救助资金发放共计1209.5万元，其中购买临时救助物资开支234.54万元，另按季下拨各乡镇民政所救助资金864.01万元，由各乡便民服务中心自行安排救助对象及困难群众。救助了居民48700多人次，该资金一卡通发放，流浪乞讨开支110.95万元。
老龄事务方面：
关爱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老龄工作是一项事关民生、促进和谐发展的社会系统工程。以改善民生、服务社会为根本，贯彻落实《湖南省老年优待办法》，完善老龄组织体系，营造尊老、敬老、助老的社会氛围，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。根据县政府2015年第26次常务会议纪要规定，给予老年人适当的生活补贴。
2024年老龄事务支出959.96万元，其中：发放高龄老人生活费907.96万元，福利院床位提质改造建设经费52万元。
社会事务方面：
民政社会事务包括孤儿、困境儿童生活救助、农村幸福苑建设、殡葬服务等方面的事务。2024年共发放孤儿、事实无人抚人抚养儿童生活补助307万元，为社会工作站下拨经费309.54万元，殡仪馆建设经费60.2万元，精减下放人员和遗属人员生活费22.73万元，孵化基地运营费2.7万元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243.08万元。
基层政权、地名区划、基层社区工作方面：
区划调整经费50.8万元，2024年按照上级要求，我县对23个乡镇行政区划边界线碑进行了维护及农村门牌号码制作。
其他民政管理事务工作方面开支
春节走访慰问、福利厂保险、凤滩伤残人员生活费、防疫物资、遗属生活费、老区和慈善工作经费及建设经费等开支123.98万元。
    专项资金福利彩票公益金方面
专项资金福利彩票公益金533.44万元，主要使用在建设方面，用来建设和谐社区和敬老院维修改造等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在资金管理上，我们本着专款专用，专户管理的原则，一是坚持依法管理，坚持以新《预算法》为指导，依法完善资金管理的制度体系，用法规制度做好资金管理工作。确保所有资金行为都有章可循。二是科学合理分配，每项资金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量化、细化，确保专项资金分配公开透明、公平合理。三是注重资金时效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加快资金拨付，盘活资金存量，在时效内迅速落实到人到项目。
（四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2024年我们在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，全面完成了各项任务，对城乡低保对象资格进行全面清理审查，实现了动态管理，加强了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认定，低保保障标准分为城市低保不低于700元/月，农村低保不低于5400元/年，对比上年提高0.15%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活标准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，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费标准达到了910元，农村特困供养人员生活标准达到了585元，对比去年标准分别提高了65元和39元。残疾人两补其本生活费90元，同比去年增加10元，2024年加强基层民政管理工作，并逐步规范了乡镇基层“一门受理，协同办理”服务平台，为群众提供了民政救助的“绿色通道”。建立了基层经济信息核对中心，对申请补助的每一位对象的经济收入状况都要进行上门考察核对，进行城乡低保家庭信息比对，清退不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。进一步加强对敬老院的管理，全县共有4所农村敬老院和1所社会福利院，2024年我局对4所敬老院和1所福利院进行了全面整改，留4所敬老院和1所福利院通过签订责任状，听汇报、看现场、查资料，对管理不规范的敬老院下发整改通知书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，对敬老院管理费与专项资金分开管理，管理经费单独拨付，避免了挤占专项资金。
（五）项目绩效情况
从民政事业的职能角度而言，生计即我们民政对象的生存状况，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及社会慈善等生活水准发展状况。生活即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政社会事务，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、民间组织登记管理、婚姻和收养登记管理、殡葬改革等社会事业发展状况。大到国家的区划调整，小到我们每个国民的生活状况，涉及面广。由此可见，民政事业是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以“以人为本，为民解困、为民服务”为宗旨，以社会工作为核心，常怀爱民之心，恪守为民之责，善谋富民之策，多办利民之事，以维护民利、解决民生、落实民权为工作宗旨。 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矛盾趋于多元化，民政部门所承担社会事务工作更是被看作解决社会矛盾的“安全网”、“减震器”，在维护社会稳定、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、合理调节社会分配、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。 
（六）经验做法
1、加强组织协调，是资金高效运转的切实保障。近几年来，我们加强了对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的组织领导，建立了协调联络机制，申报、组织实施及资金管理等工作。主要领导负责民政全面工作，对民政专项资金负有领导责任，具体事务由分管领导和各业务股室负责实施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，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保证了民政专项资金的高效安全运行。
2、加强民政资金管理，是资金发挥最大效用的关键。坚持依法理财，完善资金管理的制度体系，2024年我局花了相当的精力，把历年各项民政资金的管理制度，文件规章进行了全面整理，装订成册，这既方便各业务股室照章办事，管理使用资金，又方便群众了解民政、关注民政、监督民政工作，让有限的资金发挥了最大效用。
3、公开透明管理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民政专项资金申请，民主评议，上报，审核，批准，都是公开透明，在一定范围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的监督，杜绝优亲厚友，人情救助现象， 所有民政资金一直全部实行“一卡通”社会化发放，专项资金直接从社会保障股拨到乡财局发放，不再经过民政局转，从而杜绝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发生。
（七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
民政资金是帮助困难群众发展生产、改善生活条件的民生资金，在资金运行发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，通过审计部门及省巡视组检查发现，存在挤占专项资金现象。对于存在的问题，我们及时纠正，马上整改，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，与时俱进，转变作风，转变“重分配、轻监管”的固有思维模式，坚持资金监督检查“横向到边，纵向到底”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。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提升民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资金的预算、分配、发放、使用做到公开公示，接受社会群众监督。

沅陵县民政局
2025年5月29日







1

